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招收115學年度全職實習諮商師公告 
              (博愛三名及天母校區兩名) 

一、申請資格 

  申請者於申請全職實習諮商師實習前，應修畢4學期之諮商心理碩士相關學

程，已得32學分以上，其中應包括碩士層級的「諮商理論與技術」、「諮商倫

理」以及「團體諮商理論與技術」等相關課程，並且通過兼職實習。 

 

二、實習時間 

自115年7月1日 至 116年6月30日止，需配合本校上班時間。 

 

三、實習內容 

(一)、個別晤談：包含個別諮詢／個別諮商／心理衡鑑。 

(二)、團體輔導：包括小團體諮商、各種形式之班級或團體活動、團體心理測

驗、義工訓練等。 

(三)、心理測驗：協助個別或班級之測驗實施、解釋或評量。 

(四)、心理衛生教育推廣：如大型講座、班級座談、心衛活動、衛教宣傳、主

題輔導週、性別平等教育…等活動設計與執行。 

(五)、義工組織與訓練：義工訓練計畫與組織分工之協調及帶領。 

(六)、協助本中心各項會議之召開，如專兼任心理師／輔導老師會議。 

(七)、心理衛生活動之規劃與推展，含心理衛生資料之統計與編纂。 

(八)、其他中心交辦事宜。 

 

四、義務與權利 

(一)、實習諮商師相關義務 

1. 遵守諮商倫理守則： 

(1) 至本中心實習之實習諮商師需嚴格遵守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員專業倫理

守則及本中心實習諮商師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 

(2) 為維護個案權益，在本中心接案之錄音、錄影帶與書面資料，一律不得

攜出。若因接受課程指導老師督導之需，則需事先徵得本中心書面同

意。 

2. 實習時間：每週固定4天，每天8小時，每週至少實習32小時，全年合計至

少43週或1500小時。 



 

 

3. 實習督導： 

(1) 行政督導：由本中心專職人員擔任督導。 

(2) 專業督導：實習諮商師必須接受個別諮商或團體諮商之實習督導，督導

人選由本中心聘請擔任。 

4. 實習記錄：實習期間得隨工作內容及進度撰寫實習記錄。按時完成相關紀

錄（個別諮商、團體諮商與初談紀錄），星期工作日誌以及期末實習報

告。 

5. 實習諮商師需參與本中心之工作會議。 

(二)、實習諮商師相關權利 

1. 本中心將提供實習證明。 

2. 實習諮商師於實習期間，享有中心提供行政督導與全年50個小時之個別督

導時數。團體諮商督導依實習諮商師帶領團體的形式決定之，如為工作坊

則於工作坊開始前及結束後各實行1次督導，連續性團體則每週1次督導。 

3. 實習諮商師得於實習期間參加本中心專任老師之團體督導課程及相關專業

研習活動。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截止日期：申請者請於 114年12月29日 中午 12:00 前(逾期不受

理) 繳交申請資料。 

(二)、申請資料及繳交方式：個人履歷（請務必使用中心提供之格式，參見本

簡章最末頁）、自傳、成績單、實習計畫以及兼職實習證明(此項證明需

有機構用印證明，可事後補件，最遲於面試當天繳交；尚未實習者免

附)。請以電子檔方式並依意願擇一校區申請寄至： 

博愛校區：stguide@utaipei.edu.tw  天母校區：serve@utaipei.edu.tw 

(二)、面試通知：預計 115年01月05日起陸續通知面試；115年01月08日上午舉

行面試(兩校區同時間分別面試)，含諮商演練口試，並於當天通知面試

結果。 

(三)、申請繳交之個人相關資料，中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保管，除實習

生甄選目的外不另作他用，並統一於甄選結果公布後刪除，恕不退件。

如完成報名程序，視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本中心。 

(四)、聯絡人：  

博愛校區 張郁翎 02-23113040 分機 4335 

天母校區 姚芝宇 02-28718288 分機 7938

mailto:stguide@utaipei.edu.tw


 

 

115學年度 臺北市立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全職實習生甄選資料(個人履歷)請e-mail 至 stguide@utaipei.edu.tw(博愛校區) 

serve@utaipei.edu.tw(天母校區) 

序 

號 
姓名 生日∕手機 

就 讀 學 校∕科系 

（含大學科系） 
經歷（職務名稱與服務時間） 

訓練與研習 

（含帶領講師、起迄日以及時數） 
備註說明 

    

 

 

 

 

 

 

 

 
1. 臺北市立大學 

心諮所 

2. 臺北市立大學 

OO 系 

1.OO 系系學會幹部

(2099/9~2099/2) 

1 吳OO 老師—表達性藝術治療理論與

實 

 

   務應用研習會(12 小

時)(2099/6/2~6/3) 
  2.OO 傳情活動負責人

(2099/9~2099/2) 

 

   2 李 OO 老師—助人歷程工作坊(36 小 
  3.OO 公司助理(2099/5~2099/7) 時)(2099/10-12) 
   3.以此類推 

  4.OO 學校志工(2012/9~2013/6)  

  
5.OO 學校輔導室兼職實習心理師 

 

  (2099/7~至今)  

 

OOO 
1900/03/19 

09xxxxxxx 
6.國立 OO 大學心理輔導組 義工團 

(2099/09~2099/10) 

 

  
7..臺北市立 OO 國小 課後輔導 

 

  (2099/11~2099/01)  

  
……. 

 

 


